
防止兒虐
讓孩童平安長大



孩童遭受不當對待/兒虐情形為何？

1.身心虐待：包括身體虐待、精神虐待及性虐待
▪ 身體虐待：指對孩童施加任何非意外性的身體傷害，

導致孩童受傷/死亡/外型損毀或任何身體功能毀壞。
▪ 精神虐待：包括言語的羞辱/孤立/控制/漠視孩童的

情緒需求等。
▪ 性虐待：指直接或間接對孩童做出與性有關的侵害或

剝削行為，如性騷擾、猥褻及性侵害等。

2 .疏忽：指忽視孩童的基本需求
如飮食/穿著/居住環境/教育/醫療照顧等
，受到嚴重或長期忽視，以致危害孩童
健康或發展，包括將 6 歲以下或需要特
別照顧的孩子單獨留在家中，或交給不
適當的人照顧。

依社會安全網網站提供，概括兩種：



鄰居有孩童疑似受虐怎麼辦?

依據《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保障法》第 53 條，
任何人知悉兒童及少年有受虐情形，可通報直轄
市、縣市主管機關。因此，若知悉鄰居小孩疑似
受虐，可撥打「113」全國保護專線或「110」，或
向各縣市主管機關通報。



會不會被鄰居知道是我通報的？

《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保障法》第 53 條第 5 項
規定，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。故鄰居不會
知道通報人身分。



非上班時間或深夜也可以通報嗎？

通報時間不限時段，

只要知悉就能通報！



113全國保護專線怎麼用？

▪可利用手機、市話或公用電話直接撥打113。

▪113為免付費電話，24小時全年無休，提供相
關諮詢/通報/轉介等服務。除國語及閩南語外
，包括英語、越南語、泰國語、印尼語、日語
等相關通譯服務。

▪電話上儘量提供相關「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」等
資訊。如就您所知發生在哪裡、
發生時間、發生頻率等。



疑似兒虐發生在教保機構怎麼辦？

▪可向機構園所進行校安通報，若機構不願配合
，也可自行向當地縣市的主管機關通報。

▪例如，小孩是交由托嬰中心或保母照顧，則托
嬰中心負責人或教保員，為機構負責人，一旦
知悉疑似兒虐事件，就必須在 24 小時內通報
社會局；若小孩是在幼兒園，則幼兒園內的園
長、教師等相關人員，也必須在知悉後 24 小
時內通報教育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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